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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衢州市消防救援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衢州市柯城区消防救援局、衢州市消防救援局、衢州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潘菁、刘宏慢、吴俊辉、周华斌、陈巨生、丛子生、刘浪、吴正刚、周辰昊、

俞晓倩、傅文涛。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DB 3308/T 176—2025 

1 

 
 

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与运行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的总体要求、建设标准、教育培训、应急演练与训练、值守

联动、运行管理、档案资料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的建设和运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 25506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社会单位 

有固定活动场所且有依法注册名称或其他合法名称的组织，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具

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组织。 

 

微型消防站 

以社会单位为基本单元，以“救早、灭小”为目标，按照“有站点、有人员、有器材、有战斗力”

标准建设，主要开展防火巡查、消防宣传培训和初起火灾扑救等工作的组织。 

 

区域联防 

按照位置相邻、行业相近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由邻近社会单位或同行业类别单位联合组织开展

消防安全互查、初起火灾处置等活动。 

4 总体要求 

除消防法律法规规定应建立专职消防队、企业消防站和小型消防站外的其他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以

下简称“重点单位”）均应建立微型消防站，鼓励非重点单位建立微型消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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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微型消防站以“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为目标，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和人员，积

极开展初起火灾扑救、防火巡查、宣传培训、预案演练等工作。 

应做到“三知四会一联通”，即知道消防设施和器材的位置，知道安全通道和出口，知道建筑布

局和功能；会疏散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会穿戴防护装具，会使用消防器材；微型消防站队员需要与

就近消防队和本单位负责消防安全的人员保持通信联络畅通。 

5 建设标准 

分级标准 

5.1.1 单位微型消防站根据单位火灾危险性、场所规模、职工人数等情况，分为一星级微型消防站、

二星级微型消防站和三星级微型消防站。 

5.1.2 属于火灾高危单位的重点单位，职工人数在 100 人（含）以上的重点单位或总建筑面积在 4 万

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应建立三星级微型消防站。 

5.1.3 设有独立消控室、员工人数在 10人（含）以上的重点单位，应建立二星级微型消防站。其他重

点单位，可建立一星级微型消防站。 

5.1.4 同一建筑内多个重点单位共用消防控制室的，建筑内各重点单位可合并在公共部位建立区域联

防微型消防站，由建构筑物产权方或管理方负责管理，有统一委托物业管理单位的，宜由物业管理单位

负责管理。同一建筑内各重点单位可建立一星级微型消防站，以便于在火灾事故发生时更快地采取应急

措施。同一街区或相邻街区位置毗邻的多个重点单位，按照同步响应、快速集结、协作处置的要求，可

参照实施。 

站点设置 

5.2.1 单位微型消防站选址应遵循“便于出动、全面覆盖”的原则。 

5.2.2 区域联防微型消防站应设置值班备勤室、器材库等用房，可与消防控制室合并设置，并符合 GB 

25506 要求，其他星级微型消防站可结合单位实际视情设置。 

5.2.3 管理体量大的三星级微型站，应按照“一站多点”建设模式设置多个执勤战备器材点。 

5.2.4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设置统一的明显标志，张贴（悬挂）“××微型消防站”标牌，将组织架构、

岗位人员联系方式、应急处置程序等张贴上墙，标志标识设置见附录 A。 

5.2.5 三星级微型消防站应设置必要的办公设施，满足值班需求。 

人员配备 

5.3.1 人员应年满 18周岁，身体健康并满足消防工作任务要求，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注册消防工程

师等职业资格的优先使用，鼓励其他人员积极考取相应职业资格。 

5.3.2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设站长、消防员等岗位，设有消控室的单位应设消控室操作员，配有消防车

辆的微型消防站应设驾驶员岗位，可根据微型消防站的规模设置班（组）长等岗位，消防员可由工作员

工兼任。站长一般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担任。 

装备配备 

5.4.1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根据扑救初起火灾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灭火、通信、防护等器材装备，巡

查区域较大的，可配备轻便安全交通工具。有条件的单位微型消防站可选配消防车辆。消防器材装备应

根据灭火救援需要，结合建筑（场所）功能布局、室内（外）消火栓设置，分区域合理设置存放点。 

5.4.2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按执勤人数要求配齐消防头盔、灭火防护服、灭火防护靴、消防安全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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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手套等个人防护装备。生产、储存、经营、使用易燃可燃液体或气体的单位，可根据火灾类别调整

灭火器材配置种类。装备配备参考标准见附录 B。 

6 教育培训 

培训计划 

6.1.1 单位应制定本单位微型消防站培训计划，具体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或微型消防站站长负责并

组织开展实施。有条件的单位也可委托具备消防安全培训条件的机构开展实施。 

6.1.2 培训计划应以提高队员消防技能和操作水平、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培养队员对火灾和其他突发

事件应对能力为目的。 

岗前培训 

6.2.1 微型消防站人员应接受岗前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单位火灾危险性、灭火应急救援疏散预案、消

防装备器材使用、执勤备战秩序等，培训时间不少于 48学时。 

6.2.2 培训结业人员须具备了解所属单位火灾危险性、熟悉灭火应急疏散预案、掌握消防设施器材的

能力，并达到“三知四会”要求后，方可安排上岗值班。 

岗位培训 

6.3.1 单位应定期组织微型消防站人员开展在岗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初起火灾扑救技能、防火巡查知

识、宣传培训、疏散逃生、微型消防站管理等，宜每半年不少于 1 次，每次不少于 24学时。技能训练

操作规程见附录 C。 

6.3.2 培训结业人员须具备扑救初起火灾、发现火灾隐患、宣传培训、应急处置、团队协同作战及组

织疏散逃生能力。 

7 应急演练与训练 

应急预案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按照“1 分钟响应启动、3 分钟到场扑救、5 分钟协同作战”的要求，制定完善

灭火应急救援和疏散预案。建筑结构布局或人员岗位发生变动的，应及时进行修订。 

训练演练 

7.2.1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组织开展日常灭火救援业务训练，以基本消防理论、基础体能训练、灭火救

援技术训练、安全防护训练等为主要内容。 

7.2.2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建立常态化岗位练兵机制，加强体能技能训练，开展消防设施、器材使用训

练，熟练掌握站点内消防设施、器材的性能和使用方法，每周训练不少于半天，每季度开展一次灭火或

疏散逃生训练。 

7.2.3 加入区域联防的单位微型消防站，应建立信息互通机制，遇有火情可及时联络，通知到场增援。

宜确定一个三星级微型消防站作为组织单位，每季度组织不少于一次的联动演练。 

联勤联训 

7.3.1 当地消防救援机构应按照“三知四会一联通”标准要求，指导微型消防站队员熟悉本单位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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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布局、重点部位、安全出口、消防设施、防火分区等情况，加强体能技能、装备设施操作、人员疏

散、快速灭火、安全防护和协同作战等训练。 

7.3.2 区域联防微型消防站应经常性组织队员开展协作培训，或组织到辖区消防救援站轮训，规范各

单位微型消防站初起火灾扑救、到场接应、协同配合和现场移交等环节的训练演练。 

8 值守联动 

值班备勤  

8.1.1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制定完善值班备勤制度。根据实际情况提前划定值班备勤地点，落实必要保

障措施，队员值班备勤期间不得离开执勤区域，随时做好出动准备。 

8.1.2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实行分班编组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落实工作时间段和非工作时间段“定

岗、定人、定责”要求，随时做好初起火灾扑救的准备。各岗位值班要求见附录 D。 

应急处置  

单位微型消防站要严格执行“1分钟响应启动、3分钟到场扑救、5分钟协同作战”要求： 

a) “1分钟响应启动”程序要求：单位微型消防站值班员（消控室值班员）接到火灾报警后，应

立即发出火警指令，启动应急响应程序。就近调派火灾发生地点周边员工 1分钟内到达火灾发

生地点进行先期处置。同时，通知单位火灾发生地点相邻楼层或区域的消防员以及微型消防站

在岗人员立即出动，并向当地 119消防指挥中心报警。 

b) “3分钟到场扑救”程序要求：在接到火警报告或调派指令后，火灾发生地点相邻楼层或区域

的消防员或微型消防站队员应在 3分钟内到达起火发生地点，就近取用消防器材装备，按应急

处置程序开展人员疏散、火灾扑救等工作。 

c) “5分钟协同作战”程序要求：起火单位微型消防站全体值班人员应在 5分钟内到场参与扑救，

加入区域联防的单位微型消防站，在区域内其他单位发生火灾后，应按照“一处着火，多点出

动”的要求，根据火警信息或调派指令，5分钟内启动联动响应，携带灭火救援装备赶赴起火

地点协同作战。消防救援站到场后，单位微型消防站应服从消防救援机构的统一指挥，协助开

展处置。 

协作调度 

8.3.1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接受消防区域联防微型消防站的调派，协助参与联防区域内其他单位的灭火

应急处置。 

8.3.2 区域联防微型消防站和有条件的单位微型消防站，立足区域联防，宜配备公网对讲机，纳入当

地消防救援机构统一调度指挥体系，鼓励结合实际接入消防接处警系统或当地智慧监管系统，通过建立

通信值守台、接入可视化运管平台与辖区消防救援机构实现队队直联，建立联勤联训联调联战机制。 

9 运行管理 

日常管理 

9.1.1 单位微型消防站站长是各项规章制度贯彻落实的具体执行者，应加强教育学习组织，做好日常

监督管理，确保正规有序。 

9.1.2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制定完善日常管理、训练、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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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巡查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熟悉本单位建筑功能布局、消防安全重点部位、消防设施器材、道路水源、安全

出口等情况，根据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安排人员开展日常防火巡查，并及时向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

或消防安全归口管理部门报告巡查情况。 

宣传培训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定期向单位员工普及防火、灭火、逃生的消防安全常识，培训及时报警、消防器

材使用、快速引导群众疏散等消防安全技能，开展火灾案例警示宣传、防火提示提醒。 

运行保障 

9.4.1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制定并落实人员管理、考核评价、表彰奖励等管理制度。 

9.4.2 多个单位联合建设的微型消防站，应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管理使用、器材配备、人员配置、调度

指挥、经费保障等事项。 

10 档案资料 

档案内容 

10.1.1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当建立消防工作档案，档案内容信息应详实、准确，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更

新和完善。 

10.1.2 单位微型消防站工作档案应包括基本概况，单位平面图、道路水源图及消防设施分布图，消防

站组织机构图和岗位职责，各项管理制度，消防站人员及其装备器材配备情况，灭火救援预案等内容。 

10.1.3 单位微型消防站管理情况应包括值班（守）记录、接警记录，灭火救援记录，消防安全巡查、

宣传教育记录，人员培训情况记录，灭火救援预案演练记录，日常管理情况记录等内容。 

档案管理 

10.2.1 单位微型消防站应确定消防档案信息维护和保管人员。 

10.2.2 鼓励单位使用“消防自主管理”平台，录入上述相关消防档案内容。 

10.2.3 单位总平面图、辖区水源道路图及工艺流程图等重要的技术资料应永久保存，其他档案资料保

管期限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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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标志标识设置 

单位名称牌分为竖向和横向。竖向名称牌的高、宽比例为6:1，横向名称牌的高、宽比例为1:5；名

称牌外沿高度与牌内文字高度的比例为1.1:1，宽度比例为1.5:1；推荐为白底黑字（白底颜色为亮白，

文字颜色为纯黑），字体为方正大标宋。标志标识设置如图A.1所示： 

 

 

图A.1 单位名称牌（横向、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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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单位微型消防站装备配备参考标准 

单位微型消防站装备配备参考标准如表B.1下所示： 

表 B.1  单位微型消防站装备配备参考标准 

序号 类别 器材名称 单位 
三星级 二星级 一星级 

数量 标准 数量 标准 数量 标准 

1 

灭火 

器材 

水枪 把 2 必配 2 必配 1 必配 

2 
水带（根据实际配备

80MM/65MM水带） 
盘 5 必配 4 必配 3 必配 

3 消火栓扳手 把 2 必配 1 必配 1 必配 

4 
ABC型干粉灭火器 

（4公斤装） 
个 10 必配 5 必配 2 必配 

5 强光照明灯 个 3 必配 2 必配 1 必配 

6 

破拆 

器材 

消防斧 把 1 必配 1 必配 1 选配 

7 绝缘剪断钳 把 / 选配 / 选配 / 选配 

8 电梯钥匙 把 / 选配 / 选配 / 选配 

9 铁铤 把 / 选配 / 选配 / 选配 

10 

个人 

防护 

装备 

消防头盔 顶 4 必配 3 必配 2 必配 

11 消防员灭火防护服 套 4 必配 3 必配 2 必配 

12 消防员灭火防护靴 双 4 必配 3 必配 2 必配 

13 消防安全腰带 条 4 必配 3 必配 2 必配 

14 消防手套 双 4 必配 3 必配 2 必配 

15 
消防过滤式综合防毒

面具 
个 4 必配 3 必配 2 必配 

16 空气呼吸器 具 2 选配 / 选配 / 选配 

17 

通讯器

材 

固定电话（值班室、

寝室同号分机） 
台 1 选配 1 选配 1 选配 

18 受理调度系统 台 1 选配 / 选配 / 选配 

19 对讲机 台 3 必配 3 必配 / 选配 

20 公网对讲机 台 1 必配 1 必配 1 选配 

21 出警视频监控 套 1 选配 / 选配 / 选配 

22 

消防车 

小型消防车 辆 1 选配 1 选配 1 选配 

23 
消防摩托车、三轮

车、电瓶车 
辆 1 选配 1 选配 1 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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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微型消防站技能训练操作规程 

C.1 整理水带操 

C.1.1 器材设置：在平地上标出起点线，距起点线20m、50m处分别标出水带线和终点线，在水带线至

终点线之间放置1盘完全甩开的水带。 

C.1.2 操作程序：听到“开始”的口令后，参训队员迅速跑至水带放置区：将甩开的水带对折，在对

折处卷起，并整理规范，携水带冲出终点线后喊“好”。 

C.2 着灭火防护服操 

C.2.1 器材设置：在平地上标出起点线，起点线前1m处标出器材线。灭火防护服在器材线前整齐摆放

成一行。灭火防护服的叠放方法：消防安全腰带折成双叠，横放在地面上；灭火防护服上衣正叠，尼龙

搭扣对齐展平，沿两侧向背后折起，拦腰折成两叠，衣领翻向两侧，平放在安全带上；头盔平放在上衣

上，帽徽朝向操作者，帽顶朝上；灭火防护裤子套在灭火防护靴上，放在上衣后，靴跟与器材线相齐。 

C.2.2 操作程序：听到“开始”的口令后，参训队员脱下鞋子，双手握住靴子上沿穿好靴子、裤子，

拉好裤子背带、拉链，粘好尼龙搭扣；第二步：戴好头盔，系好帽带；第三步：双手沿上衣袖筒向外伸

入，双臂将上衣绕至身后，穿好上衣，粘好尼龙搭扣，束紧并扣好安全腰带，喊“好”：听到“卸装”

的口令，参训队员按照相反的步骤将防护服卸下，恢复原位。 

C.3 操作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操 

C.3.1 器材设置：在场地上标出起点线，起点线上放置干粉灭火器一具，起点线15m处放置油槽一个（注

满柴油并点燃）。 

C.3.2 操作程序：听到“开始”的口令后，参训队员在起点线提起干粉灭火器，跑到距油槽2m左右；

当使用外置贮气瓶式灭火器时，参训队员一手紧握喷射软管前端的喷嘴根部（如有间歇式喷射阀的，则

握住间歇喷射阀的开启压把），另一只手提起贮气瓶的开启提环（如果贮气瓶的开启是手轮式的，应按

逆时针方向旋开至最大），迅速提起灭火器，对准火焰的根部喷射干粉灭火剂：当使用内置贮气瓶式或

贮压式灭火器时，操作者应先将开启压把上的保险销拔掉，然后一只手握住喷射软管前喷嘴根部，另一

手提起气瓶并将开启压把下压，干粉即可喷出灭火。 

C.4 一人两盘水带连接 

C.4.1 器材设置：在平地上标出起点线，起点线前1m、37m处分别标出器材线和终点线。器材线上放置

水枪1支、65mm水带2盘。 

C.4.2 操作程序：听到“开始”的口令后，参训队员迅速向前，手持水带，先甩开第一盘水带，一端

接上分水器接口，另一端接上第二盘水带，然后行至甩带线甩开第二盘水带，冲出终点线后举手示意喊

“好”，成立射姿势。 

C.5 利用室内消火栓快速出水操 

C.5.1 器材设置：建筑物前10m处标出起点线，距离起点线1m处标出器材线，器材线上放置水带2盘、

水枪1支，建筑物首层设置消火栓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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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2 操作程序：参训队员准备好器材，返回器材线后立正喊“好”，听到“预备”的口令，参训队

员做好操作准备。听到“开始”的口令，队员携带1盘水带和水枪跑至消火栓处，打开消火栓箱，依次

连接水带与消火栓接口，水枪与水带接口，成立射姿势，举手喊“好”。 

C.6 “1、3、5”应急响应灭火处置操 

C.6.1 训练器材：四套全套灭火防护服、4具灭火器、2盘65水带、2支水枪。 

C.6.2 具体操作程序如下： 

a) “1分钟响应启动”：单位微型消防站值班员接到火灾报警后，应立即发出火警指令，启动应

急响应程序。就近调派火灾发生地点周边员工 1 分钟内携带 2 具灭火器到达火灾发生地点进

行先期处置。同时，通知单位火灾发生地点相邻楼层或区域的消防员以及微型消防站在岗人员

（二号员）立即出动，并向当地 119消防指挥中心报警。 

b) “3分钟到场扑救”：在接到火警报告或调派指令后，火灾发生地点相邻楼层或区域的消防员

或微型消防站队员应在 3分钟内到达起火发生地点，就近取用消防器材装备（水带、水枪），

按应急处置程序开展人员疏散、火灾扑救等工作。 

c) “5 分钟协同作战”：起火单位微型消防站全体值班人员应在 5 分钟内，携带 2 具灭火器、1

盘 65 水带、1 支水枪到场参与扑救，加入消防区域联防的单位微型消防站，在其他单位发生

火灾后，应按照“一处着火，多点出动”的要求，根据火警信息或调派指令，5分钟内启动联

动响应，携带灭火救援装备赶赴起火地点协同作战。消防救援站到场后，单位微型消防站应服

从消防救援机构的统一指挥，协助开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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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单位微型消防站各岗位值班要求 

单位微型消防站各岗位值班要求如表D.1所示： 

表 D.1 单位微型消防站各岗位值班要求 

岗位 
三星级站 二星级站 一星级站 

设置 人数 设置 人数 设置 人数 

值班员 是 ≥1 是 ≥1 是 ≥1 

消防员 是 ≥3 是 ≥2 是 ≥1 

消控室操作员 是 ≥1 是 ≥1 否 / 

班组长 视情况决定 

驾驶员 视情况决定 

 


